附件2
关于《天津市静海区地震应急预案（草案）》的修订说明
一、背景情况
[bookmark: _GoBack]受机构改革职责调整影响，我区地震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现行《天津市静海区地震应急预案》（津静海政办发〔2019〕31号）在实际地震防范应对工作中暴露出任务分工不完善、应急响应启动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2025年7月10日，《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津静政办发〔2025〕19号）正式印发，为做好与市级预案的衔接工作，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区预案在指挥体系、组织体系、响应程序、先期响应和救灾联动等方面的不足，按照区政府安排部署，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结合我区实际，牵头起草了《天津市静海区地震应急预案（草案）》。
二、决策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调整完善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指挥体系，进一步规范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启动程序、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措施等，推动形成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科学处置、属地为主的应急救援指挥体系，强化救援力量的统筹使用和调配，全面提升我区地震灾害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保证抗震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害损失，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制定依据
本预案制定依据共有7项，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7号）、《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二十八号）、《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津政规〔2021〕1号）和《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津政办发〔2025〕19号）。
四、主要内容
本预案主要有：总则、组织指挥体系、监测报告与防震准备、响应机制、应急响应、恢复与重建、保障措施、其他地震事件、附则等九个部分。
与原预案相比，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
（一）完善指挥体系。一是明确了指挥长为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担任。二是将电视网络静海公司删除，增加区国资委、区红十字会、团泊鸟保委、区疾控中心、区融媒体中心、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为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由34家增加至39家。三是补充完善了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办公室工作职责。
（二）调整组织体系。一是完善了12个工作组组成单位及职责，抢救抢险组牵头单位由区人武部调整为区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测和灾害评估组牵头单位由区科技局调整为区应急管理局，基础设施抢修组牵头单位由区城市管理委调整为区住房建设委，通讯保障组牵头单位由联通静海分公司调整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进一步提升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协调能力。二是地震监测报告与防震准备责任单位由区科技局调整至区应急管理局。
（三）优化响应程序。本区地震灾害应对工作实行两级应急响应。一是完善了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将市针对我区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纳入响应启动条件。二是明确各级响应启动程序和批准签发责任人。三是规范各级应急响应条件下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各乡镇、街道、园区抗震救灾工作组上岗要求和指挥协调、应急处置措施。四是对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及终止和应急结束的条件以及宣布响应结束的主体进行了明确规定。
（四）突出先期响应和救灾联动。一是细化先期响应工作措施，明确规定了发生地震灾害或有感地震事件后，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工作组和受灾地抗震救灾工作组应采取的先期处置工作措施，规定了信息报送时间节点和内容。二是强化救灾联动，建立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加强毗邻地区、国内重特大地震灾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初步明确预案印发后的21项各行业领域应急工作手册及其牵头制定单位，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军地之间、跨省市之间的救灾联动，持续筑牢抗震救灾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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